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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城盛大独立节游行 
法轮功学员令中西人士赞叹 

【明慧网】2004 年 7 月 4 日，美国亚特兰大市中心举
行了盛大的庆祝国庆游行。参加这次盛大游行的有近百
家团体，包括美国政府、军队、学校、社团、商业团体
等。法轮功学员的阵容通过主席台时，主持人情不自禁
的宣布，“Falun Dafa，increditably beautiful！” 
（法轮大法，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  

法轮功学员的功法表演，显得格外祥和宁静， 深
深吸引了两边的观众。一位路人拿起摄像机，拍下这珍
贵的镜头。法轮功学员表演的扇子舞，清新自然，让现
代观众领略到东方古典美的内涵。  

一位旅居亚特兰大三十多年的侨领激动的说，“法
轮功了不起！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电影获奖 
 【明慧网】7月3日晚，由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制

作的电影《沙尘暴》在“第27届美国费城国际电
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这是第一部反映中国政
府迫害法轮功的影片。电影节主席勒瑞说：“为什
么信仰真善忍让政府感到威胁而迫害信仰者到如
此苦难的境地？”此前, 《沙尘暴》已在美国和俄
罗斯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和特
别奖。影片是法轮功学员自愿捐助和做义工完成
的。而且演员大都是没有表演经验的法轮功学员。
《沙尘暴》将会翻译成包括德文、法文、英文、俄
文等 十 多 种文 字 在 全球 发 行 。(请 留 意 观看 该 片
VCD光盘) 

原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 
以煽动仇恨等罪名被起诉 

【明慧网】2004年7月14日，正在美国访问的
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接
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诉讼传票。起诉书控告赵致
真利用制作影片来煽动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仇恨、
暴力、酷刑和群体灭绝。几位法轮功学员于7月13日
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 

据“追查国际”调查，1999年6月，在赵致真
的亲自策划指挥下，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赴
长春拍摄了诬蔑李洪志先生的专题片。此片被江泽民
用 来 说 服 中 共 其 它 领 导 人 同 意 镇 压 法 轮 功 ， 并 在
1999年7月22日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反复播出。
此片是镇压早期唯一的反法轮功宣传电视片，是对全
中国人民洗脑的主要工具之一。此片在劳教所等处被
用来强迫洗脑并作为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依据，警
察看此片而加深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加剧迫害。 

赵致真被列在“追查国际”的监视名单上。当
接到关于赵致真出国的举报后，「追查国际」立即启
动了「全球监视追踪系统」，很快将赵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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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新学员：学炼大法后， 
     糖尿病综合症消失了 

    【明慧网2004年8月2日】我今年六十三岁了，是
2003年元月二十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修炼前我
是一个有十年历史的糖尿病患者，已经发展到综合症：
心脏病、高血脂动脉硬化、双眼白内障、四肢麻木、头
晕有时昏倒，心脏供血不足、手脚疼痛麻木、指甲变黑、
长期大肠干燥。2002年我做了右眼白内障手术，半年
后右眼又患了青光眼，手术失败了，我疼得要命，右眼
彻底失明了。左眼也只有0.3的视力。在过去的十年当
中，血糖一直在20个左右，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还
是不见效。痛苦得无法言表，真是没有活路了。 
    2003年元月20日，正当我感到绝望时，在亲戚的
帮助下学了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大法，我的眼睛看不清
字，亲戚就给我读《转法轮》，七天给我读了三遍。我
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我还学会了五
套功法。 学到第三天，我就觉得身上、肚子上、腿上
有法轮在转。在炼法轮周天法功法时, 就觉得我的心开
了，我喊了出来：“我心开了”。从此我就精神起来了，
再不打针吃药了，我把买来的药和测糖仪都给人了。 
    在亲戚家学了七天法轮大法后，我回到了家中。我
不分黑夜白天不停地听老师的录音带，由我老伴给我读
《转法轮》等书，大法时刻在我心中，我修炼到三个月
时，身体轻松了，脸有血色了，糖尿病的症状基本没有
了，指甲黑色没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亲朋好友、熟人见到我都惊呆了，说：“你好了？！没
有病了？！” 
    后来，我试着用放大镜自己看书学法。从一开始看
不清，当我看了十多遍《转法轮》后，白天可以不用放
大镜了。这时各种状态出现了：我的左眼经常有法轮转；
失明的右眼在炼功时时常见到不同颜色的光。 
   我修炼到两个多月时，老伴也修炼法轮大法了。 

 

 一次不平凡的诗词配乐比赛 

    【明慧网】我是河北大法小弟子，12 岁。今年四
月份，学校搞诗词配乐比赛。回家后我和妈妈商量, 决
定用这个机会证实大法，朗诵《洪吟（二）》中的元曲
《梅》[注:《洪吟（二）》是李洪志老师著作之一,采用
诗、词、曲等文体], 并用大法音乐“普度”配乐。  

比赛前一天，班主任审阅参赛作品，审阅到我这的
时候，老师说：“不用审了，你选的作品错不了。”  

下午，我在音乐“普度”声中，背诵了师父写的元
曲《梅》：“浊世清莲亿万梅 寒风姿更翠 连天雪雨
神佛泪 盼梅归 勿迷世中执著事 坚定正念 从古
到今 只为这一回”。  

朗诵完，一百多名师生眼含热泪，被深深的感动了。 

 

修炼故事

大家谈



不要在倾斜的墙上添砖了！ 

【明慧网】 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因我不配合非法
讯问，所以几个月下来也结不了“案”，女预审很着急，
她也知道大陆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诬蔑是不堪一击的。
于是她对我说：“别的我们不去管，先解决你出去的问
题吧，”我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他在违
法，而你们却在执行违法的命令。就像一面倾斜的墙，

你以它为基准往上砌，结果会怎样呢？添砖越多，它塌
的越快。所以我要求你们马上释放我。” 

做什么事都会有结局的，如果看到结局是可怕的，
那谁都不会再去做了。江泽民因为妒嫉镇压法轮功,他
蒙住众多参与镇压者的眼睛，使其看不到因镇压法轮功
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自己即将面临的可怕结局，
看不到镇压法轮功是在砌倾斜的墙。  

为了自己及家人的未来，请赶快清醒,不要再用
“上面的命令”来搪塞，不要再在倾斜的墙上添砖了！ 

大法弟子郭晓慧的申诉状(有删节) 
【明慧网 2004 年 7 月 11 日】申

诉人：郭晓慧，女，汉族，原廊坊市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研信息中心职
工 。 因 不 服 唐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04）唐刑终字 73 号的判决，特
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申诉理
由如下：  
一、罪名的本身是不成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
五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
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讲“做
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
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
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
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用不着人管，
人人都管自己，向自己的心里找，你
说这多好。大家知道现在法律在逐步
健全，逐步完善，可是有人为什么还
干坏事？有法不依？就是因为你管不
了他的心，看不见时，他还要做坏事。
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那就截然不
同了。”  

真诚、善良、宽容，正是全人类
所应倡导的，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无一害。所有受到政府非法拘禁、
劳教甚至判刑的大法弟子都是无辜的, 
所有的镇压行为都是非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
一条〔紧急避险〕：为了使国家、公
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
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
的，不负刑事责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法
轮功受到进一步迫害，其修炼者依法
上访、申诉、控告别有用心人的诬陷、
造谣、迫害。在投诉无们，不得已的
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行为（如粘贴、
散发真象资料、电视插播真象等），
目地是澄清事实，制止迫害。让世人

知道法轮大法的真象，不要再推波助
澜。由此可见大法弟子采取的上述行
为都是合法的, 何罪之有！？ 
二、刑讯逼供，执法犯法  

我于 2003 年 1 月 15 日被唐山
市西窑派出所的所长高延生、干警刘
杰抓捕，他们对我拳打脚踢之后带到
了派出所，然后我被脱掉棉鞋铐在铁
笼子里，四、五个人围着我一夜不许
睡觉，第二天他们将我路北公安分局
二楼，继续铐在铁椅子里 7 天 7 宿不
许睡觉，并用手摇电话机不停的电击
我,她们将两根铜线缠在我的手指上，
并在手指上浇水,以达到最强的通电
效果。她们用湿毛巾堵住我的嘴，以
免让楼里的人听到我被电击时发出的
惨叫声,折磨了我整整十天。负责提
讯、逼问我的是路北公安分局的副局
长刘 X 湘，许伯军（科长），许来生
（科长），陈红（女，教导员），田
纪生，聂东强等，直到 1 月 24 号我
才被她们送進唐山市安康医院，当时
我已经不能自己行走，经 CT 检查我
的腰椎间盘突出，心脏壁厚，我被强
行在安康医院接受药物治疗和灌食，
直到 1 月 28 日才被送進唐山市第一
看守所。 

电刑是国际上禁用的一种极刑，
路北分局利用这种极其残酷的手段逼
供、诱供，请问这种在极度恐慌和长
期失去睡眠，大脑意识不清醒的情况
下所逼供出的口供真实可靠吗？对我
的起诉书、判决书和裁定书中控方对
我指控的所有证据都是用的这种口
供，而且有的口供还常有“拒绝签
字”，那么基于这样的口供对我所作
出的判决是否辱没了法律的庄严与神
圣？公安执法人员私设刑堂，酷刑逼
供，触犯法律，为何不予追究？在对
我的指控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唐
山市路北法院对我判刑 8 年，我不服
判决，上诉中院，结果唐山市中院在
不核准事实的情况下维持原判，这是
严重的渎职行为，是在犯罪。  
三、大法洪传  人心向善 

江氏镇压  罪恶淘天 
自 1992 年传出以来，由于其博

大精深的法理和神奇的健身功效而吸
引了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港、
澳、台在内的 1 亿多人修炼。获得各
国政府的褒奖 1000 多项，1993 年
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以其神奇
的祛病疗效赢得了此次博览会的“边
缘科学進步奖”和最高荣誉奖。北京、
上海、广东等大城市的主要媒体都先
后报道过法轮功是一种有益于人民身
心健康、提高道德修养的好功法。 

江××出于强烈的权力欲和妒忌
心取缔法轮功，因此才有了“中南海
4.25 上访事件”，并一手制造了“天
安门自焚事件”、“傅怡彬杀人事
件”等诬陷法轮功（这些事件的真象
请参看法轮功真象光盘）。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众多修炼者被抓、被打、
被监视，失去工作，流离失所，近十
亿人次的大法弟子被关押在看守所、
劳教所、洗脑班，他们都不同程度的
遭受过恶警、管教和看守人员的摧残，
全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已超过 1000
人，被判刑入狱的已有数千人，我本
人就是遭受恶警和管教残酷迫害的最
好例证。江氏集团对修炼人的迫害手
段之卑鄙、残忍，被迫害人数之众是
史无前例的。 

大法的传出是人类的希望，修炼
者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心性，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非
要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和转化呢？他们
都在做好人，叫他们往哪儿转化呢？
邪恶至极啊！  

四、愿世人觉醒 拥有美好未来 
善恶终有报。大法弟子在遭受不

白之冤，承受极大痛苦的情况下依然
恪守“真善忍”的原则,坚持不懈的
向人们讲真象，是为了让世人都能觉
醒,都相信“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大法弟子无罪！  
申诉人：郭晓慧

真象您已先知  敬请传阅亲朋   善待法轮大法   美好伴您终生 




